
 

 

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 

证券简称：金科股份     证券代码：000656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60号 

债券简称：15金科 01     债券代码：112272  

 
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因筹划现金购买房地产重

大项目，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，公司股票（证券简称：金科股份，证券

代码：000656）自 2017 年 5 月 5 日开市起停牌，并公告了《关于筹划重大事项

停牌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41号）。2017年 5月 12日，公司公告了《关

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46号）。 

经各方论证，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已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公司股票自

2017年 5月 19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继续停牌，公司于同日公告了《关

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49号）。2017年 5月 26

日，公司公告了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57

号）。 

一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对方 

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标的资产的股东。标的资产的股东为公司无关联关系

的第三方，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交易方式 

本次交易的方式为以现金购买房地产重大资产，具体交易方案以经公司董事

会审议并公告的预案（或报告书）为准。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。 

（三）标的资产情况 

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为房地产资产。 

（四）公司股票停牌前 1个交易日的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

1、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份种类 

1 天津聚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07,029,478 人民币普通股 

2 重庆市金科投资控股（集团）有限责任

公司 
758,506,065 人民币普通股 

3 黄红云 497,999,389 人民币普通股 

4 天津润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67,516,680 人民币普通股 

5 天津润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61,295,827 人民币普通股 

6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－创赢投

资 4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
145,941,327 人民币普通股 

7 陶虹遐 132,936,714 人民币普通股 

8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02,040,816 人民币普通股 

9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

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
88,195,088 人民币普通股 

1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3,613,300 人民币普通股 

2、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份种类 

1 重庆市金科投资控股（集团）有限责任

公司 
758,506,065 人民币普通股 

2 黄红云 497,999,389 人民币普通股 

3 天津润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67,516,680 人民币普通股 

4 天津润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61,295,827 人民币普通股 

5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－创赢投

资 4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
145,941,327 人民币普通股 

6 陶虹遐 132,936,714 人民币普通股 

7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

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
88,195,088 人民币普通股 

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3,613,300 人民币普通股 

9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41,845,559 人民币普通股 

10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－兴国 2号

集合资金信托 
31,511,760 人民币普通股 

二、停牌期间的主要进展 

停牌期间，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，积极推进本

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。目前，公司已和交易对方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书；重

组事项相关各方就本次重组方案进行论证和协商，并初步确定了相关中介机构。



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本次重组事项涉及的相关准备工作正在有序开展，具体重组方案

仍需进一步沟通和协商。 

三、申请延期复牌的原因 

公司原计划于 2017年 6月 5日前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（或报告书），

但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工作量较大，相关工作尚未完成，重组方案内

容仍需进一步商讨、论证和完善，公司预计无法于 2017 年 6 月 5 日前披露本次

重大资产重组预案（或报告书）。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，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

性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，经公司申请，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6 月 2

日开市起继续停牌，继续停牌的时间预计不超过 1个月。 

四、后续工作安排和风险提示 

公司预计在不超过 1 个月的时间内披露本次重组方案，即在 2017 年 7 月 5

日前按照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—上市公司重大

资产重组》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（或报告书）。 

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重组方案，公司将根据重组

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。若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

或者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，公司股票最晚于 2017 年 7 月 5 日恢复交

易。  

若公司决定终止重组，或者公司申请股票复牌但决定继续推进本次重组后仍

未能披露重组方案并导致终止本次重组的，公司承诺自披露终止重组决定的相关

公告之日起至少 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继续停牌期间，公司及有关各方将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，

并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是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,敬请投资者关注相

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二○一七年六月一日 




